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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物新品种侵权现象与植物新品种权制度法律普及不够和立法存在不足有很大关系。认识植物新品种权的法律保护应重点从
品种权保护范围、侵权认定、法律责任以及侵权救济进行准确把握。同时, 立法中还存在保护链条不完备、侵权行政管辖级别太高、法定
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 , 应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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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invasion of the plant newspecies right is more predominant ,which was due to insufficient dissemination of the lawknowl-
edge and defective legislation inthe systemof the plant newspecies right .Lawprotectionof understandi ngthe newspecies right in plant is the emphasis on
extent of protection of species right ,recognition of tort ,legal obligation,and succoring of tort .At the same ti me ,these are problems of i mperfections of pro-
tection chain ,too high of rank of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i ntort ,and not enough inlegal punishment .It makes these problems perfect in legis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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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新品种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力保护植

物新品种权 , 对调动农业育种工作者研发积极性、提高民族

种业国际竞争力和不断促进我国农业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

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 植物新品种的市场侵权现象不但手

段花样翻新、隐蔽性强, 而且地方保护情况复杂, 维权难度

大, 这与植物新品种权法律保护制度的社会普及不够以及立

法不足有很大关系。为此, 从法律实务和立法完善角度认真

研究和全面认识植物新品种权法律保护, 对于提高打击植物

新品种侵权力度、提高权利人和全社会的品种权意识和维权

能力, 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1  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

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保护条例》) 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最高法院若干规定》) ,

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应从授权品种繁殖材料和品种权

权利人两方面认定。

1 .1  授权品种繁殖材料  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是植物新品

种权的物质基础, 它仅指授权品种本身 , 不包括其亲本材料。

如已获授权保护的植物新品种郑单958 玉米杂交种, 它由亲

本材料杂交制种而来, 如果其亲本自交系未获植物新品种授

权保护 , 则郑单958 玉米杂交种为授权品种繁殖材料, 而其

亲本材料不属于授权品种繁殖材料范畴。为此,《保护条例

实施细则( 农业部分) 》第五条规定, 繁殖材料是指可繁殖植

物的种子和植物体的其他部分;《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林业部

分)》第四条规定, 繁殖材料是指整株植物( 包括苗木) 、种子

( 包括根、茎、叶、花、果实等) 以及构成植物体的任何部分( 包

括组织、细胞) 。实践中, 育种者为更好地保护新品种, 往往

对新品种的亲本自交系也申请植物新品种授权保护。

1 .2  品种权权利人 植物新品种权权利人包括植物新品种

权所有人( 即品种权人) 和其利害关系人。司法实践中 , 植物

新品种权所有人的认定并不困难, 依据品种权证书即可;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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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于植物新品种权利害关系人的认定, 因为《保护条例》对

此并没有明确界定。依据《最高法院若干规定》, 植物新品种

权的利害关系人包括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

和品种权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前类利害关系人可根

据品种权人与被许可人的书面独占许可合同、排他实施许可

合同或普通实施许可合同以及相应的授权文书来认定权限

范围和权限内容。品种权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要依据《继

承法》关于遗嘱、遗赠以及法定继承的规定进行确认。

2  植物新品种权的侵权认定

侵权行为是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 1] 。让侵权者

付出侵权代价, 保护品种权人合法权益 , 必须准确认定侵犯

植物新品种权行为。根据《保护条例》和《最高法院若干规

定》,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应同时具备下列4 个条件。

2 .1  植物新品种已获授权保护  《保护条例》规定, 完成育

种的单位或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可见, 植

物新品种有无获授权保护是认定侵权行为的前提。即如果

某植物新品种未获授权保护, 则其所有人就不享有排他的独

占权, 其他人使用该品种也不构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 , 授予植物新品种权的审批机关为国务院农

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品种权保护期限自授权之日起, 藤本

植物、林木、果树和观赏树木为20 年 , 其他植物为15 年。

2 .2 未经品种权人许可  品种权人许可是除品种权人外 ,

他人以商业目的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主要合法根据。

实践中, 获授权许可使用的种业公司, 往往通过委托代理方

式, 再允许他人生产、销售该公司获授权许可使用的授权品

种繁殖材料, 甚至代理销售链条更长。此种情况, 只要这些

授权品种繁殖材料为该公司包装装潢、有合法来源凭证、不

违背品种权人许可合同 , 均应认定为已经品种权人许可, 不

构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

2 .3  为商业目的而使用  根据《保护条例》第六条、第十条

和《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可知, 一是以商业目的使

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是认定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关键 ;

二是该“使用”包括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以及以授权

品种繁殖材料为亲本另行繁殖其他品种繁殖材料三种行为 ;

三是非商业目的的合理使用, 如利用授权品种为育种等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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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 只要不侵犯品种权

人署名权、许可权、转让权及其他权利 , 则不构成侵犯植物新

品种权行为。

2 .4 非强制许可使用  除品种权人外, 他人以商业目的使

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合法根据有3 个, 一是品种权人许

可, 二是非商业目的的合理使用, 三是国家强制许可。强制

许可使用是国家主管机关不经品种权人同意, 通过行政程序

允许他人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 , 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人应

当付给品种权人合理的使用费。根据《保护条例》及其实施

细则, 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须由国家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

门作出决定 , 且只有法定的两种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 一是

公共利益强制许可, 即为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需要, 国

家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强制许可; 二是他人申请

强制许可, 即因为品种权人无正当理由自己不实施, 又不许

可他人以合理条件实施 , 或者因为重要植物品种, 品种权人

虽已实施, 但明显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 又不许可他人以

合理条件实施, 国家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该人申请

作出的强制许可。

3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法律责任[ 2]

3 .1  民事责任 根据《民法通则》、《最高法院若干规定》以

及相关行政法规规章, 侵权者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有停止侵

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赔偿损失是侵犯植物新品种权

案件中常用的一种责任方式。损失赔偿额的确定有5 种办

法, 一是按照被侵权人因侵权所受损失确定; 二是按照侵权

人侵权所得利益确定; 三是按照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确定

( 可参照品种权许可费的1 倍以上5 倍以下酌情确定) ; 四是

由法院在50 万元以下确定 ; 五是以侵权物折价抵扣被侵权

人损失, 但须以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同意为前提。需要注意的

是, 被侵权人对前三种办法有选择请求权, 并且只有穷尽前

三种办法仍难以确定赔偿数额时才能由法院在50 万元以下

确定; 第五种办法中, 被侵权人或侵权人不同意以侵权物折

价抵扣被侵权人损失时 , 法院可依当事人请求 , 责令侵权人

采取措施使侵权物丧失活性不能再用作繁殖材料。另外需

要强调的是《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 以农业或林业

种植为业的个人、农村承包经营户接受他人委托代为繁殖侵

犯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不知道代繁物是侵犯授权品种的繁

殖材料并说明委托人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首先体现了

国家对农民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 ; 其次说明了以农业或林业

种植为业的个人、农村承包经营户代为繁殖侵犯授权品种繁

殖材料的也同样构成侵权行为, 只是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比

较特殊 , 即明知道为侵权物仍然代为繁殖的或接受他人委托

代繁侵权物而不说明委托人的就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 同时

说明, 这些特殊群体如果既不知道代繁物为侵权物又说明委

托人的, 即使其代繁行为构成侵权, 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并

不排除承担其他侵权责任。

3 .2  行政责任 植物新品种权的民事侵权行为往往同时违

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 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侵

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一般有2 类: 一是直接性侵权; 二是假

冒性侵权。这两类侵权行为承担行政责任的轻重有很大不

同。根据《种子法》、《保护条例》、《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

件处理规定》, 直接性侵权的行政处罚种类有: 责令侵权人停

止侵权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 倍以下的

罚款; 并且, 省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有权采取责令销毁生产

中的侵权植物材料、责令其不得销售侵权品种繁殖材料或其

他必要的行政强制措施。按照《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

“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他种品种种子”

属于假种子范畴。假冒性侵权的行政处罚种类有 : 责令停止

生产、经营, 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 吊销种子生产许可证、种

子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 并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5 倍以上10 倍以下罚款, 无违法所得的处以2 000 元

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可见, 假冒性侵权实质是生产、经营

假种子行为, 为此要承担更严重的行政责任。

3 .3  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所要承担的

最为严厉的法律责任。按照我国现行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

制度, 该责任形式仅存在于假冒性侵权中。《种子法》第五十

九条规定, 生产、经营假种子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植物新品种权是我国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

《刑法》知识产权犯罪中并没有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规定 ,

这是我国植物新品种权法律制度有待完善的地方之一。目

前只能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打

击严重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犯罪行为。按照《刑法》第一百

四十条和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 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

的按该罪追究刑事责任, 不构成该罪但销售金额在5 万元以

上的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两种犯罪的

刑事责任最低刑罚为拘役, 最高刑罚为无期徒刑。按照《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生产、销售伪劣种

子罪的犯罪起点为使生产遭受2 万元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 侵权人被依法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的, 并不防碍被侵权人依法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4  植物新品种权的侵权救济

4 .1 自力救济  品种权利人发现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

后, 可通过公证办法固定侵权证据, 主动要求侵权人停止侵

权, 并可就侵权赔偿进行协商处理。

4 .2 行政救济  该救济途径因不同侵权行为而有所不同。

对于直接性侵权, 品种权利人可请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

业、林业行政部门进行处理 , 包括行政处罚和对侵权所造成

损害的赔偿事宜的行政调解。该行政调解以当事人自愿为

原则, 且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对假冒性侵权 , 品种权利人可

请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工商行政部门进行处理 ,

制止侵权行为。

4 .3 司法救济  该救济包括民事诉讼和刑事追究2 种途

径。在民事诉讼救济途径中, 品种权利人对侵犯植物新品种

权行为 , 可以不经行政救济途径直接向有关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侵犯植物新品种权之诉, 以寻求司法保护; 并且, 根据情况

可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或在提出侵权之诉的同时提出

先行停止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或证据保全的请求。在刑

事追究救济途径中, 植物新品种权的被侵权人 , 有权向公安

机关报案或控告, 以追究侵权者刑事责任, 并可适时提出刑

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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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立法不足与完善建议

5 .1  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链条还不完备  按照现行法律保

护体系 , 品种权保护环节仅限于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为商业

目的的使用阶段, 即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以及以授

权品种繁殖材料为亲本另行繁殖其他品种繁殖材料三种行

为。现实中, 从生产、销售、另行繁殖三个环节入手还不足以

有力打击和制止侵权行为, 因为为商业目的未经品种权权利

人许可的收购、运输、储藏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等环节 , 包括制

种单位或制种农民向非品种权利人的销售行为, 不但同样侵

犯了品种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也对生产、销售、另行繁殖的

侵权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甘肃省张掖、武威地区

是我国重要的玉米制种基地, 每逢种子收购季节, 大量的非

法种子商贩便云集到此候机向农民套购外运, 一些制种农民

由于利益驱动除了交给制种企业一部分种子外私留种子再

卖给套购种子的非法商贩, 给制种企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UPOV) 1978

年文本对上述的收购、储藏行为没有作禁止性规定, 但 UP-

OV1991 年文本第十四条( 1) 款对此已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

定。所以 , 应当在立法中对收购、运输、储藏以及制种单位或

制种农民向非品种权利人的销售等环节的侵权行为作出禁

止性规定, 切实切断侵权链条。

5 .2  查处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管辖设置级别太高  行政保

护是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重要特色, 对于打击和制止植

物新品种侵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现行规定, 对于直

接性植物新品种侵权行为, 只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

业行政部门才具有查处的职权。实践中, 植物新品种侵权现

象大量发生在县市级地区, 级别太高的管辖设置不但会给查

处带来很大困难, 也会给品种权利人带来很高的维权门槛和

维权成本; 县市级农林行政部门由于没有查处直接性侵权的

法定职权和职责, 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当地种业市场侵权现

象大量发生。因此, 应当在立法中降低行政机关查处侵权行

为的管辖设置级别, 赋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

部门查处种业侵权和假冒行为的法定职责 ; 同时, 允许上级

农业、林业行政部门直接查处下级各地种业侵权和假冒行

为, 赋予品种权权利人主动维权选择管辖级别的权利, 这样

也可最大限度地防止地方保护现象。

5 .3 法定的行政、刑事处罚力度还不到位 对植物新品种

权侵权行为的法定处罚情况是一国政府对植物新品种权保

护态度和保护力度的重要反映。从目前规定来看 , 对这种侵

权行为的处罚力度明显偏低。在行政处罚中, 对直接性侵权

最高行政处罚的是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 倍以下的

罚款; 对假冒性侵权行政处罚的最高罚款金额是2 000 元以

上5 万元以下罚款或违法所得5 倍以上10 倍以下罚款。实

践中由于侵权者的高度警惕性和隐蔽性, 往往查处了侵权行

为, 违法所得因无据可查而无法完整计算, 使得最终罚款对

于侵权者的违法所得来说只是冰山一角。在刑事处罚中, 我

国还没有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规定, 对严重的直接性侵权

无法给予刑事制裁, 只能对严重的假冒性侵权按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或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予以打击。可见, 目前

的法定处罚对植物新品种侵权行为还起不到足够的震慑和

制止作用。因此, 应在立法完善中 , 加大行政和刑事制裁力

度, 使侵权成本和侵权风险大幅度增加 , 让侵权者产生足够

的侵权畏惧, 对行政处罚至少应参照《著作权法》、《商标法》

规定, 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的 , 行政罚款数额为10 万元以

下;《刑法》上应增加“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罪名, 严厉打

击严重的植物新品种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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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关键原因。农村税费改革以前, 乡级财政职能“越位”

问题相当突出, 主要表现: ①农村义务教育属于全国性公共

品, 但一直由乡级财政承担, 这不仅使其本身不堪重负, 也严

重影响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②民兵训练属国防职能范

围, 也是典型的全国性公共品。乡级财政承担民兵训练经费

更是明显的职能“越位”。③辖区内道路交通、治安、医疗卫

生等项目属于地方性公共品, 应由县乡两级政府共同提供 ,

但县级政府往往凭借其强势地位把过多的责任压在乡镇一

级。④在政企分开的原则下 , 招商引资, 甚至投资办企业之

类的事务, 本不属于政府的公共职责, 但往往作为对乡镇进

行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致使乡级政府投资办企业的情况较

为普遍 , 不少乡镇因此欠下巨额债务。可以说, 税费改革以

前, 乡级财政运行困难, 以及大量的制度外收费、违规债务的

出现, 都与乡级财政职责过重有关。税费改革过程中, 随着

“三提五统”、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的相继取消, 对一些不属

于乡级财政的事权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分流改革。根据乡级

财政事权分流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和农村税费改革后乡级

政府的财政能力, 其职能定位应该是: ①提供本辖区内行政、

治安、农民技术培训和指导等地方性公共品。②贯彻落实上

级政府的各项财政政策。③负责上级政府安排的各项支农

补贴的落实和管理。④对村级财务行使一定的监督管理职

责。若对县乡财政体制实行“乡财县管”, 上述职能则要整合

于县级财政职能之中。其具体负责事项要由县级财政职能

的行使需要决定。

3 .3  村级财务( 准财政) 职能分工  按照我国的政权结构 ,

村级并不是一级政府 , 因而从财政是政府为主体的收支活动

的理论界定来看, 村级财务不构成独立的财政级次。但是 ,

村级财务也承担着一定的组织收支、提供村级公共品的任

务。从这个角度分析, 村级的财务收支具有准财政的性质 ,

从而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中村级财务也占有一定地位。

村级财务应承担的职能包括: 提供村级公共品和准公共品 ;

提供村级救济和福利; 实施土地管理; 负责各级政府救济款、

补贴款的发放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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